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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05-01） 

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結報應行注意事項如下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結報應行注意事項如下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結報應行注意事項如下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結報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1）申請動支經費應查明有無預算，並於事前依規定程序填寫財物購置

修繕申請單，或專案簽明事項，經核准後方得辦理。 

（2）因迫切需要須事先辦理以應急者，得專案簽明原因，經校長核准後

補辦手續。 

（3）10 萬元以下案件須事先填列動支經費申請單並檢附一張以上估價

單，授權各院自行採購核銷；10 萬元以上採購案件亦應事先填列財

物購置修繕申請單，並請於預算科目欄填註完整之預算科目，由事

務組依照採購法規定程序辦理採購。 

（4）修繕工程或購置財物等各項採購案件，凡能一次辦理者，不得意圖

規避政府採購法以化整為零方式分批辦理採購。屬中央信託局辦理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項目者，應於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辦理採

購。 

（5）10 萬元以上案件，其開標記錄、驗收記錄、財務購置交貨驗收單、

結報支出憑證粘存單等，仍應依照程序由相關權責單位（如事務組、

保管組）核章。 

（6）聘僱人員薪津，應檢附奉准之案據。 

（7）臨時工資請註明工作日數及標準。 

（8）演講費請註明講題及演講之時間、地點。 

（9）鐘點費請註明時數及標準。 

（10）稿費、審查費．．．．等請註明字數及標準。 

（11）出席費請檢附會議記錄或簽到等相關資料。 

（12）有關經費結報案件，應依本校所訂內部審核程序辦理。 

（13）財物購置修繕申請單、估價單、驗收單、發票有關之品名、規格、

數量應一致。 

（14）發票、收據應填具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開立日期及買受人，若為收

銀機統一發票，請在發票上註明品名並由經手人簽章。如其他相關

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得免加註。 

（15）收據未具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者，應填具個人之身份證統一編號並加

貼收據金額千分之四印花。 

（16）發票、收據及有關單據，若以外文書寫者，請將品名及主要項目譯

註中文。 

（17）支出證明單請依式填妥單價、數量、金額並敘明無法取得單據之原



 

 79

因，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請校長或授權主管核准。 

（18）刻印費請加蓋樣章。 

（19）廣告費請檢附整版報紙樣張。 

（20）印刷費請檢附樣本。 

（21）影印費請擇要註明影印資料名稱。 

（22）圖書屬財產送請圖書館登錄財產。 

（23）訂定契約之設備租金及維護費用，請檢附合約影本。 

（24）應建立國際電話費及郵費使用之管理機制，於經費結報時，國際電

話費應檢附收據、郵費應檢附購買票品證明單。 

（25）出差旅費請檢附出差申請單及依國內出差旅費規則或國外出差旅費

規則規定應行檢附之支出憑證。 

（26）出差旅費報告表應先送請人事室銷差，再送會計室核銷。 

（27）依規定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不得報支計程車費；若因急要公務或

特殊情況需搭乘計程車者，經簽奉核准並檢附計程車收據（註明起

訖地點）或支出證明單（應詳註起訖地點、金額及不能取得收據之

原因）。 

（28）數個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款項，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應加具支

出分攤表，並應全案一併結報送核。 

（29）採購案件應經經手人，品質驗收人、數量驗收人及保管人簽名或蓋

章及附送品質或數量驗收之証明文件；惟經手人不得為驗收證明

人。 

（30）結報金額少於發票或收據金額時，請註明實付金額及原因並由經辦

人簽章。 

（31）收據或發票如有遺失，應檢具原立據人加蓋印章負責證明與原本相

符之影本，並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且由經手人簽章證明。 

（32）粘存單金額或相關資料塗改時，請經辦人在改正處簽章證明。 

（33）估價單應請廠商填寫本校全銜、估價日期及詳細規格。 

（34）款項分批（期）給付者，應附分批（期）付款表，列明應付總額，

已付及未付金額等；其訂有合約者，應於每次付款檢送合約副本或

抄本。 

（35）支出憑証列有非本國貨幣數額者，應註明折合率，除有特殊情形者

外，應附兌換水單。 

（36）採購案件定有合約者結報時應將合約副本送會計單位備核。 



 

 80

（37）金額一萬元以下之案件，如因業務需要得先行墊付；一萬元以上之

案件不得墊付，應由會計室開具傳票逕付受款人。 

（38）各種印領清冊之填報方式： 

a.應於每頁最後一欄小計，最後一頁最後一欄總計及新台幣大寫金

額（稅前總額）。 

b.於各頁末註明頁次。（第＃＃頁，共＃＃頁） 

c.只於最後一頁核章。 

d.頁與頁之間加蓋騎縫章。 

（39）各項印領表單、清冊上之「會辦單位」應送請下列單位核章： 

a.學生公費獎助學金印領清冊請加會學務處。 

b.校內教職員、聘用行政助理或計畫專任助理等薪資印領清冊請加

會人事室。 

c.推廣教育班各項印領清冊請加會進修推廣教部。 

d.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印領清冊請加會教務處。 

（40）報支餐費、便當請務必於用途欄註明用餐事由及人數。 

（41）國外旅費應依照「公教人員申請出國案件審核要點」之規定，應於

年度概算編定前，擬具年度派員出國計畫報部核轉行政院，經行政

院核定後，所需經費應依照預算程序列入年度預算國外旅費項下，

始得支用。 

（42）因業務需要短程公出〈嘉義市及民雄鄉〉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短

程公出登記，但不得支領旅費。 

（43）加班費之支給，依本校「教職員加班管制要點」規定，除以五項自

籌收入為財源者外，應以擇期補休為優先原則。每人每日加班費以

不超過四小時，每月不超過 30 小時為限；每小時加班費之支給標

準，其計算方式係按「月支薪給」加「專業加給」加「主管職務加

給」總合除以 240 為計支標準〈行政院 77 人攻肆字第 40701 號函〉。           

（44）加班值班費，差旅費，請注意年度結束，不得跨年度報銷。 

（45）依「國立大學校院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使用要點」列支之推動科

技獎勵金，依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八九０五八八四八函規

定，須經校內專案核審單位評審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

報支。 


